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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甲未經許可，於出海口河川區域內圍築魚塭，經該管機關裁處罰鍰，

並限期其回復原狀。某甲主張，該魚塭係受讓自前手，前手設置該魚塭

已逾 20 年，該管機關未予處罰，已逾裁處權時效，且對其為處罰，亦有

違平等原則云云。請問某甲關於裁處權時效、違反平等原則之主張，是

否有據？（30 分）

二、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，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程序區分為復審程序、

申訴及再申訴程序；該法區分此兩種保障程序之標準為何？司法院釋字

第 785 號解釋對此兩種保障程序的區分，其影響為何？（30 分）

三、司法院釋字第 742 號解釋針對司法院釋字第 156 號解釋為補充解釋，二

者均涉及針對變更都市計畫而為救濟之可能性。請說明此二解釋之主要

內容，其對行政救濟制度的意義各自為何？（40 分）


